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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教育部補助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要點

　　　」乙份，欲申請辦理107年寒假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
　　　動補助之大專校院，即日起至106年11月15日止（以郵戳

　　　為憑）報部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  一、「教育部補助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要點」請

　　　至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網站（http://edu.law.moe
　　　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41413）下載。

  二、本部優先補助整合型(跨校性及跨社團）營隊，請貴校踴

　　　躍提出申請。
  三、申請補助請填列「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」（

　　　請貴校相關單位核章），未填列不予受理。為響應節能減
　　　碳，請將貴校申請經費總和填列1張「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

　　　目經費申請表」，結案時填列「教育部補助經費收支結算

　　　表」亦同。
  四、為免影響審核結果，如有申請106年暑假教育優先區中小

　　　學營隊活動補助之大專校院未辦理結案者，請儘速報部辦
　　　理結案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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